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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重要刑事案件法律分析 
 

編目：刑法                                        主筆人：榮台大（張鏡榮律師）                                  

 

壹、性交易後不理案註6 

【新聞案例】 

甲為台北市某酒店之領檯，於民國 105 年 1 月 22 日晚間結識酒客乙，並於凌

晨 2 點，偕同乙前往台北市 A 商務旅店入住進行性交易。當日早上 8 點，乙

因酒醉在浴室內嘔吐後不慎滑倒撞地，而受有後腦勺紅腫、鼻孔出血之傷

害，地面因此沾有多量明顯血跡，甲在半小時後發覺乙雖能對話言語，但遲

遲無法起身行動，立即以內線電話聯繫飯店人員丙丁前去扶助。但甲卻突稱

可自行處理，竟將之隔離房門外，並告訴丙丁「無須協助、可自行處理」，

丙丁隨後離去。當日下午 3 點，因甲乙超過退房時間而為退房，櫃檯人員戊

遂前往詢問，甲表示繼續休息 2 小時並付款，但此時倒臥浴室的乙已無法言

語，且對於甲之叫喚亦無回應，甲立即向櫃檯請求協助，甲雖然知道乙無自

救力且可能死亡，但因害怕性交易事實遭揭發，竟再度阻止丙丁進入浴室內

將乙移置其他安全處所，並再次表示自己可以處理，示意丙丁離開。當日下

午 5 點，因該房休息期間已至，戊再次前往詢問是否續住，甲表明改為續住

至隔日中午 12 點，並支付住宿費差額 2020 元，一小時後甲獨自離去。隔日，

戊發現乙獨自一人倒臥浴室而將之送醫救治，惟乙因遲誤救治其右側額顳頂

部硬腦膜外出血之傷害，致成顱內出血併需長期臥床照顧、無法自理生活之

狀態，造成乙之身體及健康有重大難治之重傷害
註7。 

 

 

 

                                                 
註6

自由時報報導，醉嫖客摔成植物人酒店妹閃人沒相救 遺棄罪判刑 4 年，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507190（最後瀏覽日：2019年 9 月 5 日）。 
註7

案例事實整理自台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訴字第 2398號判決。本案例亦成為 108年中正法

研所刑法組第 2 題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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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一)甲成立之罪名為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未遂罪、第 293 條第 2 項無義務遺棄

致重傷罪，或是第 294 條第 2 項後段有義務遺棄致重傷罪？ 

(二)甲阻礙飯店人員丙丁進入房間和浴室救助乙之行為，應評價為殺人故意或遺棄

故意？ 

(三)甲阻礙飯店人員丙丁進入房間和浴室救助乙之行為，係刑法上之作為或不作

為？ 

(四)甲乙本於性交易契約形成的關係，是否使得甲負有救助乙生命身體的作為或不

作為義務？ 

(五)甲不顧受傷的乙而離去，是否與乙受重傷之間具有客觀上的因果關聯性？ 

【考點剖析】 

(一)爭點整理 

上開二、重點提示所列出的五個爭點，還可以進一步簡化成兩個重點： 

1.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未遂罪與第 293 條或第 294 條遺棄罪的區分標準為

何？ 

2.若甲僅有遺棄故意而無殺人故意，則甲成立的是刑法第 293 條無義務遺棄罪，

或第 294 條有義務遺棄罪？兩罪的區分標準為何？ 

(二)甲不顧乙的傷勢而離開之行為，應討論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未遂罪，或是

第 293 條與第 294 條遺棄罪？ 

1.一般認為，遺棄行為與殺人行為在客觀上難以辨認，因此必須由行為人的主

觀故意加以區分。就此，殺人故意是一種「實害故意」，若行為人係出於容任

死亡結果發生的殺人間接故意（§13I），應成立殺人罪（§271）；相對地，遺棄

故意則屬於「危險故意」，亦即使被害人陷入生命危險的故意，故若行為人認

知到無自救力的行為客體有此等危險，但卻相信其不至於死亡，僅能論以遺

棄罪（§293、§294）
註8。 

2.本題中，甲明知乙已經處於未經救治即難以回復健康之危險狀態，但卻一再

延長住宿時間，並將乙置於有相當時間不易為人發覺之旅店房間內，亦未為

其他必要之救助措施，應是出於遺棄故意
註9。 

                                                 
註8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人格與公共法一篇》，一版，2019年，頁 99。 
註9

台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訴字第 2398號判決。本案辯護人稱甲誤以為乙醒來即可返家，且

又在離開時留下寫有手機號碼之紙條在房間內，可證明甲並無遺棄故意，而只有過失。但

此一抗辯在一審與二審均未被法院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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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不顧乙傷勢離去，應成立刑法第 293 條無義務遺棄罪，或第 294 條有義務遺

棄罪？ 

1.在兩罪構成要件行為「遺棄」之認定上，因第 293 條無義務遺棄罪之條文文義

與第 294 條有義務遺棄罪兩相對照下，前者並未將「遺棄」與「不為扶助、養

育、保護」兩種態樣並列，故前者僅限於「作為犯」，後者則包括「作為犯」

與「不作為犯」兩類。 

2.甲阻隔丙丁救助屬作為或不作為？ 

(1)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標準 

「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爭議在於「不作為」的定義，早期受到「因

果行為論」的影響，以物理現象上行為人「能量」的投入與否來區分二者
註

10，後來則多以規範評價的角度切入提出標準
註11，主流見解包括「社會意義

說」與「風險說」： 

①社會意義說 

自「社會行為論」內涵來推導，作為與不作為的差異在於兩者所顯示的

社會意義不同。換言之，應以行為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在刑法判斷上的重

要之處為何，以確定作為或不作為
註12。 

②風險說 

從行為與法益之間的關聯性觀察，刑法之所以告誡人民應該做什麼事，

就是期待人民改變現狀並消除眼前既存的風險
註13。依此，「作為」係行為

人製造風險或加速風險的實現，「不作為」則是放任或未抑制既有風險
註14。 

(2)本案涵攝 

①實務見解 

本案二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並改論第 293 條第 2 項無義務遺棄致重傷

                                                 
註10

蔡墩銘，《刑法總論》，六版，2006年，頁 118。德國學說的介紹與對此的批評，參照

周漾沂，〈刑法上作為與不作為之區分〉，《科技法學評論》，第 11 卷 2 期，2014年

12 月，頁 95-97。 
註11

蔡聖偉，〈論故意之不純正不作為犯〉，收錄於：《刑法問題研究（一）》，一版，2008
年，頁 189。 

註12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十版，2008年，頁 238；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七

版，2019年，頁 533-534；陳子平，《刑法總論》，四版，2017年，頁 150；林書楷，

《刑法總則》，四版，2018年，頁 451。 
註13

蔡聖偉，〈論故意之不純正不作為犯〉，收錄於：《刑法問題研究（一）》，一版，2008
年，頁 190。 

註14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四版，2012年，頁 67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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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甲之行為確有使乙之生命身體處於較原來更高危險之狀態，而屬「積

極」之遺棄行為，因此甲應成立「作為犯」
註15。 

②學說見解 

依照「風險說」，因乙跌倒受傷陷入無自救力的生命狀危險狀態已經形

成，甲阻礙救助並未改變乙所處空間的生存條件，自非積極提高乙生命

危險的狀態，只能評價為「不作為」
註16，而不該當第 293 條無義務遺棄

罪。 

3.甲是否具有救助乙法益之作為義務？ 

甲與乙之間雖成立性交易契約，惟此一契約內容是否可構成刑法第 294 條有

義務遺棄罪「依法令或『契約』」之行為主體身分限制，亦即甲是否因此對乙

之法益享有保證人地位，容有爭議： 

(1)肯定說
註17 

民法上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負有給付義務及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

乃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

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其中，為避免當事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所有權

或其他財產法益遭受侵害，即為附隨義務之保護功能，亦有以保護義務稱

之。又保護義務係於當事人自為締結契約而接觸磋商之一瞬間起，即由一

般普通社會生活關係進入相互信賴之特別結合關係時起，在締約過程、契

約履行、契約終了之各個階段均可發生，違反保護義務者，在契約法有其

法律效果。 

據此，旅店房間具有私密性，他人無法探知被害人身體狀況變化，如遇對

方陷於無自救能力狀態時，外人無從發現及時施以救助，彼此間自互負生

存所必要之扶助及保護義務。又乙先前在酒店飲酒，入住旅店時泥醉無法

獨立行走，尚須甲攙扶進房，其後乙嘔吐跌倒受傷時，甲是在此歷程中唯

一陪伴乙身旁，而能知悉其身體或意識狀態之人，依甲乙性交易契約履約

時狀態，甲應負契約上所生之附隨義務，故甲成立第 294 條第 2 項有義務

遺棄致重傷罪。 

 

                                                 
註15

台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訴字第 2398號判決。 
註16

謝煜偉，〈得同居人承諾而阻斷他人救助—評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更（一）字第 22
號及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740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65 期，2017年

11 月，頁 57-58。 
註17

台北地院 106年訴字第 29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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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否定說 

甲乙之間僅因性交易而結識並投宿旅店，且無從認定乙於浴室內滑倒成

傷，係因甲履行前開性交易契約所致，自難認甲對乙有何依法令或契約應

扶助、養育或保護之義務，故不得以第 294 條有義務遺棄罪論處甲之行為，

而應以第 293 條無義務遺棄罪評價之
註18。 

(四)甲不顧受傷的乙離去，與乙受重傷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聯性？ 

刑法第 294 條第 2 項後段有義務遺棄致重傷罪屬於「加重結果犯」，應符合加重

結果犯基本行為與加重結果間的特殊因果關聯要求。依照實務上向採的「相當

因果關係說」，乙意識狀態確因時間之經過而產生變化，惟在甲離去旅店後至乙

送醫救治前，並無任何足以引起乙重傷害之獨立因素介入而中斷因果關係，故

甲之行為與乙重傷結果間確有相當因果關係。 

貳、酒後牽車案註19 

【新聞案例】 

甲與朋友於 2018 年 9 月間在新店某間薑母鴨店聚餐，為了不讓友人掃興，席間喝了

不少酒，但因擔心騎乘的機車違規停車會遭拖吊，也不願意因酒駕被罰，因此將未

發動的機車牽到合法車格停放。突然一名警員出現，質問說「機車怎麼啦？」，還

要對他進行酒測，甲心想，車也沒發動又沒騎乘行為，為何要接受酒測，當下拒絕

酒測，萬萬沒想到卻被警員認定拒測，當場吃下一張拒測罰單。 

【重點提示】 

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不能安全駕駛罪所稱之「駕駛」何所指？是否包括酒後「牽

動」未發動的動力交通工具？ 

【考點剖析】 

(一)學說見解（否定說） 

所謂「駕駛」係指，車輛已經發動並在行為人控制中行走的狀態，若只是啟動

引擎準備行走移動，尚不算駕駛。若行為人未啟動引擎卻能控制客體的移動，

例如：空檔下坡滑行，只要行為人能夠控制車輛，仍為駕駛行為；若只是以人

                                                 
註18

台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訴字第 2398號判決。 
註19

蘋果日報報導，人推車算酒駕 衰男酒後牽車苦吞罰單，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112/1464655/（最後瀏覽日：2019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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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車，則不屬之
註20。簡言之，學說見解之駕駛概念應係出於「目的解釋」而

來，亦即只有在交通中的移動過程，交通工具始能因達到動力引擎驅動速度，

而形成交通往來危險
註21，故本案的甲並未啟動引擎，其牽動機車至多只會達到

一般人步行的速度，並非本罪之「駕駛」。 

(二)實務見解 

1.肯定說 

「駕駛」係動力交通工具在行為人的控制或操控下，起始移動於道路上之謂，

其啟動引擎或馬達產生動力而移動者屬之。然若未啟動引擎或馬達，而係利

用地形陡坡順向下滑而移動，或於行駛過程關閉引擎、馬達，使該動力交通

工具以慣性滑行方式移動，或暫時停止者，因該動力交通工具仍在行為人控

制或操控下移動，對於同時參與道路交通之其他人仍可產生危害或威脅，自

亦屬駕駛行為
註22。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控制動力交通工具，例如：轉動方向

盤或煞車，即使並未啟動引擎，仍屬本罪之規範範疇
註23。 

2.否定說 

所謂「駕駛」係兼取「駕馭」與「行駛」之意，應以行為人處於操控動力交

通工具之狀態，並使其運動、行進，始符合此一文義。再者，本罪之規範目

的係因人之反應、協調能力等身體及心理狀態均會受酒精影響致有所降低，

且鑑於動力交通工具係藉機械之力加以運作，所生之動能較非動力驅使之交

通工具為巨大、強烈。因此，考量動力、非動力交通工具二者之危險性區別

關鍵在於機械力運作與否，以及該罪旨在保護公眾往來交通之安全，在此一

目的解釋之下，應將駕駛行為限定在動力交通工具之動力裝置業已運轉·，並

利用該動力裝置所生之動能行進於公眾得以自由通行之場所時，方有侵害該

罪保護之法益之可能。若尚未開啟引擎動力裝置加以牽動，應非屬於「駕駛」
註24。 

 

                                                 
註20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十四版，2019年，頁 239。 
註21

蔡聖偉，〈刑法第 185 條之 3 的「駕駛」行為—評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審交簡字

第 150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 292期，2016年 3 月，頁 186。類似見解參照

吳耀宗，〈酒後牽車是酒駕嗎？〉，《月旦法學教室》，第 201期，2019年 7 月，頁 16。 
註22

台灣高等法院 105年交上易字第 288號判決。 
註23

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 98 交上易字第 161號判決、新北地方法院 104年度審交簡字第 150
號判決。 

註24
新北地院 105年交易字第 19 號判決。 


